
 

 

 

 

 

 

合教党委〔2017〕79 号 

 
 

关于组织党员干部学习《关于规范党员干部 

网络行为的意见》的通知 
 
各市属学校、民办高校党组织，合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党委，

局机关党委： 
现将中宣部、中组部、中央网信办联合印发的《关于规范党员

干部网络行为的意见》转发给你们，请及时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

真、原原本本学习，使每名党员对六条规定内化于心、外化于行。 

附件：转发《转发〈关于规范党员干部网络行为的意见〉的

通知》的通知（合宣字〔2017〕58 号） 

 

中共合肥市教育局委员会 

2017 年 7 月 31 日 



 

 

合肥市教育局办公室 2017 年 7 月 31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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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合肥市委宣传部
中共合肥市委组织部文件
 

合宣字〔2017〕58 号 

 
 

 
转发《转发〈关于规范党员干部网络行为 

的意见〉的通知》的通知 
 

市直各单位，各县（市）区委宣传部、组织部、网宣办： 

现将省委宣传部、省委组织部、省网信办《转发〈关于

规范党员干部网络行为的意见〉的通知》转发给你们，请认

真贯彻执行。 
 
 
 

中共合肥市委宣传部      中共合肥市委组织部    

2017 年 7 月 24 日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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